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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安全巡查，並將結果公布以安民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由於農曆年假期間返鄉人潮眾多，全臺鐵公路運輸量大增，致使民眾回鄉時間成本虛耗，

因此相關單位有必要針對年假期間鐵公路運輸政策及狀況作出檢討報告，俾使日後政府交

通疏運計畫有改善進步之依據。 

二、另今（105）年 2 月 6 日南臺灣發生百餘人死傷之芮氏規模 6.4 強震，震央雖然位於高雄市

美濃區，且震災發生後相關鐵公路單位都已派員巡查回報，但因適逢年節，政府公家機關

僅維持最低人力配置，故應在正式上班後利用充沛人力，再次針對全臺鐵公路進行全面詳

細之巡查修整，並將相關資訊公告周知以安民心。 

（五）本院鄭委員麗君，就國立中興大學徵「零元講師」乙事，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查國立中興大學於 2015 年 12 月 15 日，公告徵聘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兼任專業技術人

員數名，資格要求「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六年以上，並具有特殊造詣

或成就者」或「獲有國際級大獎者或經認定確屬學校教學需要之人才者」，即相當於大學

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所適用之專業技術人員。 

二、前揭公告另註記，相關職缺屬義務授課，不支給鐘點費。惟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

學辦法第 12 條後段規定，兼任人員按同級教師兼課鐘點費支給標準給與，則中興大學之作

法，顯與教育部規定有悖。矧據報載，教育部吳部長思華於 12 月 23 日接受媒體訪問時，

竟表示「零元講師」情事在國內頂尖大學時非特有現象，然而教育部對於此現象是否處理

？如何處理？則「尊重大學自主，不會以行政力量約束」；教育部決策之適法性與妥當性

，有待檢討。 

三、又自 2005 年大學法 11 條修正後，比照國際作法賦予各大學得以學位學程進行招生，打破

國內大學原有僵固系所編制，惟教育部及各大學就學位學程相關之人事、經費、課程安排

等，卻未配合建立完善架構，頗有通盤檢討之必要。況且從國立中興大學此「零元講師」

爭議而言，其既為國立大學卻必須徵求免費人員以辦理必修課程，足見該學程之經費運用

有待徹底檢視。 

四、爰要求行政院責成教育部，於一個月內就相關情事徹底調查，又就相關法規適用進行研究

，向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